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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地方政府—外国投资者间仲裁？ 

Charles-Emmanuel Côté
*
 

 

《ICSID公约》于 1966年生效时，已设想地方政府与外国投资者间的投资争端仲

裁：第 25（1）条，允许缔约国指定该国的组成部分或机构，以进行与另一缔约国国

民间的仲裁，经双方同意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第 25（3）条规定同

意须经缔约国逐案批准，除非缔约国通知中心不需要予以批准。由于地方政府可能拥

有专有的、由宪法确立的监管权力（比如联邦制下的联邦成员），投资争端时有发生

。 

 

澳大利亚是迄今唯一向 ICSID指定其所有联邦成员的联邦国家。其他的指定有：

英国指定马恩岛、海峡群岛及其海外领土，印尼指定东库台摄政政府。至今，上述次

国家单位未曾作为 ICSID仲裁的一方。 

 

不久前，加拿大政府正式批准《ICSID公约》，这可能引发地方政府与外国投资

者间仲裁。依据 NAFTA第 11章，越来越多的请求针对加拿大省级地方政府的措施而

提起。在AbitibiBowater Inc. v. Canada
1一案友好解决后，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对联

邦政府要为地方政府的非法措施“买单”而表示不满。如果说澳大利亚的指定影响甚

小，那么，加拿大的指定也许能将国际投资法引向“无人领地”。有迹象表明，加拿

大愿意指定有意向的省份，如魁北克。 

 

一些案件的确涉及未被指定的地方政府，但从未进入法律依据阶段。从这些案件

得到的唯一结论是，明确向 ICSID指定对于仲裁庭的管辖权至关重要。在 Cable 

Television of Nevis, Ltd. v. St. Kitts and Nevis
2一案中，申请方基于与尼维斯岛所签投资

合约的 ICSID条款，试图提起对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政府的仲裁请求，但未获成功。 

 

可见，地方政府—外国投资者间仲裁所涉及的大多数法律问题尚未详细探讨。这

一新型争端引起同意仲裁与法律义务的复杂关联。首先，由于国家须对其地方政府的

行为负责，习惯国际法的一般规则应当完全适用。指定地方政府，不应减轻缔约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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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责任，也不应改变缔约国对 ICSID仲裁的同意。相反，上述指定应是增加 ICSID

仲裁缔约方的方式。 

 

缔约国未违反任何条约而毋须负责时，可基于合约针对地方政府的措施向 ICSID

提起仲裁请求。3但是，指定所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可否基于条约向 ICSID提起直接

针对地方政府的请求？地方政府对仲裁的同意可否从条约及其所属国家对 ICSID的指

定得出？地方政府可否同意基于条约而提出的仲裁？可否对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缔约国

分别提请仲裁？它们可否同时作为仲裁的一方？旨在于欧盟与成员国间分配投资仲裁

中程序与财政责任的新欧盟监管法案，也提出了类似问题。4
 

 

除上述法律上的复杂问题外，地方政府—外国投资者间仲裁所提出的政策问题直

指国际投资体制的核心。一方面，它可以视为分裂国际投资法的一大步。缔约国可能

失去对投资争端解决的控制，失去对条约以及习惯国际法适用的控制。另一方面，它

可以视为与 ICSID去政治化的首要目标相一致。它将使外国投资者与争议措施的制定

者当面交锋。损害赔偿和仲裁费用，或至少其中一部分，可由败诉的地方政府承担。

就地方政府违反国际法而言，这将保证其负起应负责任，从而使投资条约得到更充分

的贯彻。 

 

(南开大学国经所万淑贞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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